
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维修新建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住宅维修新建工作有序推进，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突泉镇建成区内（详见附件4）国有建设用地住宅维修新建，其他乡镇国有建设用地住宅审批参照执行。
第三条  新建房屋须经自然资源局对建设方案进行审查后，按法定程序依据房屋新建标准进行审批。房屋安全问题由住建部门负责监管。
第四条  个人新建住宅需持以下材料申请办理手续：
1、房屋新建申请书；
2、不动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3、房屋权利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房屋现状测绘图；
5、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应当告知申请人需取得利害关系人的同意。
第五条  申请新建房屋根据附件4突泉县建成区建筑退线示图划分的区域，进行分区分类管理。
第六条  申请新建房屋因占规划道路红线无法建设的、棚改拆迁范围内未征拆的，可采取土地置换方式新建房屋（置换地点为振兴路东、南厢街南，二幼东平房改造试点区）或利用保障性住房置换房屋。
第七条  楼间剩余平房参照附件 2（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二层及以上住宅新建标准）进行建设。如退建筑红线后剩余尺寸无法建设的参照第六条执行。
第八条   房屋维修申请人须持有权属证明材料提交申请。依据《兴安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不改变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立面造型，不涉及建筑结构和使用功能，不改变建筑外墙材质和色彩的建设工程，包括室内装修、维修工程，建筑外墙和屋顶的维修、翻新、加固、保温等工程。经审查后填写房屋维修申请单，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于无房屋权属证明文件的住宅及附属设施（如仓房、车库、圈舍等）的申请不予受理。
第九条  房屋如在维修过程中导致两面及以上墙体倒塌，应申请办理房屋新建审批手续，需按附件 1（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平房住宅新建标准）进行建设。 
第十条  规划道路红线依据《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突泉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附件1：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平房住宅新建标准
附件2：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二层及以上住宅新建标准
附件3：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住宅维修新建审批流程图
附件4：突泉县建成区内建筑退线示意图



附件1：

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平房区
平房住宅新建标准

1. 申请人必须持有不动产权证进行新建申请。
2. 新建房屋缴纳土地出让金依照《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于原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在三百平方米以内的，原房屋产权人经批准新建的房屋不收取土地出让金，对于土地使用权面积超出三百平方米的，超出部分土地按照相关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房屋若转让、用作经营性或改变为经营性用途的，土地应按照规定实行有偿使用。
3. 住宅室外地面至屋面高度，平屋顶不高于3.7m，坡屋顶（屋脊）不高于4.8m，正负零不得高于0.45m，建筑进深不得超过12米。附属设施建筑面积不得超过70㎡且高度不得超过2.8m，屋面形式不限。
4. 新建住宅应保证相邻住宅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对于现状即不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的，新建后不应降低原有日照标准。
5. 新建住宅容积率小于1.0。


附件2：

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
二层及以上住宅新建标准

1. 新建二层及以上住宅（包括建筑凸出部分）退让12米建筑红线。
2. 建筑进深不得超过12米。
3. 新建住宅容积率小于等于1.0。
4. 申请人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包括平、立面图，外立面效果图（鸟瞰、临街面人视图）。
5. 建设二层及以上住宅的建筑肌理、高度、体量、材质、色彩应与城市整体风貌相协调；建筑风格以现代风格为主，其它风格为辅，须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审批前需提供建筑效果图并说明外观材质。建设方案需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管线埋设、视觉卫生、防灾等要求。
6. 新建住宅应保证相邻住宅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对于现状即不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的，新建后不应降低原有日照标准。
7. 建筑物的室外地平面标高以周边紧邻最低道路中心线标高为基准合理规划，便于组织交通、排水；
8. 新建住宅，供热、污水等须接入市政管网或预留管网接口；




附件3：

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住宅
新建审批流程图
住宅维修新建个人向自然资源局（综合体十楼14号窗口）提交申请材料：1.房屋新建申请书；
2.不动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3.房屋权利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房屋现状测绘图；





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联合综合执法局到现场进行房屋现场踏查，并给出房屋建设意见。



县自然资源局出具规划建设批示单，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审批手续由自然资源局、综合执法局备案，由县综合执法局牵头，联合自然资源局监督、检查房屋施工过程，一旦发现违章建筑，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无法改正的，将依法予以拆除。

新建住宅竣工后，由县自然资源进行规划核实，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将相关资料存档，办理不动产权证， 验收不合格的，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 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无法改正的，将依法予以拆除。





附件4：
突泉县建成区建筑退线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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